
非常规油气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仪器开放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才培养和教学科研工作，促进大型仪器设备及其

所在实验室资源的开放共享，根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

法》（教财[2012]6 号），以“开放、共享、有偿使用”为原则，开展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使用。为了使仪器开放共享能够高效运行、

健康发展，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在优先保证实验室教学、科研任务基础上，开展对社会协作

咨询、分析测试、培训等技术服务工作，提高仪器设备使用率。 

第三条 实验室利用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实施办法进行辅助管理。 

第二章 管理机制 

第四条 实验室开放共享在重点实验室统一领导下开展，各实验室根据相关

政策具体实施。 

第五条 实验室指定人员负责开放共享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制定实验室开放

共享工作运行机制和管理细则，明确开放共享平台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人员的责

权利，建立并完善共享开放工作的奖励和考核。 

第三章 有偿使用机制 

第六条 收费标准由大型仪器设备所在实验室根据运行成本并参照其他高校

及科研院所的收费标准提出，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审核后，由实验室组织专家进

行审议，收费标准通过审议后，经实验室同意，公示一周，公示期间没有异议

的即按照标准执行。 

第七条 实验室收取的测试费用采取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方式。统一设立专门

账号收取测试费，用于开放共享实验室建设、实验材料、设备维护、人员培训

和激励机制建设等，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章 绩效评价机制 

第八条 实验室的绩效评价以“促进共享、提高利用”为原则。 

第九条 开放共享的大型仪器设备按照学校相关工作量计算办法给予一定实

验津贴。 

第十条 实验室将定期考核各实验平台仪器开放共享工作开展情况，对实验

室开放组织运行先进单位或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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